

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报告

中共桃江县委政法委员会

一、部门概况
（一）部门基本情况
中共桃江县委政法委员会是全额拨款的行政单位，内设股室11个（分别为办公室、扫黑除恶指导室、政治安全室、维稳指导室、综治督导室、基层社会治理室、反邪教协调室、执法监督室、法治办、宣传教育室、政工室），下属事业机构1个（桃江县法学会办公室）。核定编制数为19个，实有在职在编干职工19人.职能职责为:
[bookmark: _GoBack]1.根据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和县委的部署，统一政法部门的思想和行动，对一定时期内的政法、综治工作作出全局性部署，并督促贯彻落实。
2	.组织、协调、指导维护社会稳定工作，参与影响稳定的重大群体性事件的处置。
3	.检查政法部门执行法律法规和党的方针政策的情况，结合实际研究制订严肃执法、落实党的方针政策的具体措施。
4	.支持和监督政法各部门依法行使职权，指导和协调政法各部门在依法相互制约的同时密切配合，督促、推动大案要案的查处工作，研究、协调有争议的重大、疑难案件。
5	.组织、协调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，督促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的落实。
6.组织、指导、督促政法各部门开展为经济建设服务工作，优化经济环境，促进经济发展。
7.组织、推动政法战线的调查研究工作，探索政法工作规律，改革和加强政法工作。
8.研究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和领导班子建设的措施，管理政法系统正股职干部，协助党委及其组织部门管理好政法部门的领导班子的干部队伍。
9	.指导乡镇政法、综治工作。
10.承办县委、县人民政府和上级政法委员会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（二）部门整体支出规模和主要内容
2024年度财政拨款收入465.32万元。其中：基本支出338.32万元；项目支出127万元.主要用于基本工资、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、印刷费、水电费、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，和保障全县平安建设工作、执法监督工作、扫黑除恶工作、维稳指导工作、政治安全工作、反邪教工作、以及政法宣传政法干部教育轮训等工作的正常开展。
（三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
加强职能建设，提升支出绩效效能，全力保障服务好各项工作有序开展。
  二、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
（一）基本支出
全年基本支出338.32万元，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97.32万元；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8.7万元；卫生健康支出12.29万元.
（二）项目支出	
1、项目资金安排落实、总投入
2024年政法委机关项目支出127万元，全部为财政资金，其中一般行政管理事务126万元，巩固脱贫攻坚成果1万元。桃江县财政局已及时将项目资金下达到位。
2、项目资金管理情况
2024年政法委机关项目实行国库集中支付管理，制定和完善了相应的资金管理和监督办法。根据专项资金管理要求，专项核算，分账管理，坚持专款专用，保证资金使用规范、高效。
3、 组织实施情况
2024年，县委政法委紧紧围绕“八大工程”，在维护社会稳定、推动社会治理、优化法治环境等多方面取得突出成效，为全县经济社会稳健发展保驾护航。2024年主要工作成效如下。
（一）守土有责，维稳防线坚如磐石。桃江县以人民为中心，创新施策，全力化解民愁民困。一是信息研判，精准防控。强化情报收集与核查，及时处理情报线索，加大稳控重点人员力度，情报简报《皇帝除三害》获省公安厅肯定性批示。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，平稳度过关键节点，有效管控风险，确保社会安定。二是严惩犯罪，雷霆出击。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收效卓著，侦立涉恶十类案件百余起，抓获嫌疑人上百人，打掉涉恶犯罪团伙1个，成功审结一桩长达14年的涉恶案件。三是“两化”协同，信访破局。推动积案化解与信访法治化建设双轨并行，探索建立信访违规违法处理机制，及时受理率等10项信访法治化指标优于全市平均水平。
（二）创新驱动，治理效能显著提升。桃江县积极探索多元路径，基层治理焕发新活力。一是智治升级，全域覆盖。构建安全要素数据库，组建247支“最小应急单元”，对多类重点单位全面安全起底，成功整改隐患590处，持续推进综治中心和社会治安风险预测预警防控智能化平台运用，群防群治成效彰显。二是多元解纷，定分止争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，全县调解纠纷3903起，成功率达98.2%，涉案金额超5000万元，《桃江县预防化解婚姻家庭矛盾纠纷》在《长安》杂志刊发，桃江县“四化”人民调解工作法、马迹塘“枫桥式人民法庭”经验被法治日报等中央级媒体重点报道。三是专项整治，精准发力。强力推进“利剑护蕾”专项行动，开展联合执法19次，截至目前现行发案数5起。深入开展“化解矛盾风险维护社会稳定”集中攻坚，整治学校周边、棋牌室等重点场所1580处。全面推进反电诈与禁毒工作，电诈发案与损失大幅下降，移送起诉毒品犯罪嫌疑86人，成功破获公安部毒品目标案件。
（三）法治赋能，发展环境持续优化。深化改革，强化服务，法治建设全面推进。一是司法革新，公正司法加速度。创新“执破融合”机制，制定相关规定并在全省作经验交流。推进“分调裁审”改革，设立小额诉讼窗口，降低诉讼成本，提升司法效能。二是普法深耕，法治观念入人心。融合法治文化与普法责任，打造独具特色“十里法治文化长廊”及多个村级法治文化阵地，桃江司法局荣获全国“八五”普法中期表现突出单位，是全市司法行政单位唯一获此殊荣者。三是队伍精育，政法铁军展英姿。持续强化业务训练，培育高素质政法队伍，在全市率先开启执法资格考试，桃江公安局获评“全省公安教育训练工作成绩突出集体”，全市唯一。
四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分析
（一）经济性分析
1、预算执行方面。本年预算控制较好，按照核定的单位财政供养人员编制数要求，实际在职人员数控制在编制人数范围内，“三公经费”支出总额控制得当。
2、预算管理方面。按照2024年初制定的单位预算方案，无论是在资金、项目还是在支出模式、支出结构上，都严格管理，较好地完成了年初绩效预算的目标。
（二）效率性分析
预算安排的基本支出保障了机关正常的工作运转，预算安排的项目支出保障了单位各项业务工作的顺利开展。
（三）有效性分析
全年部门项目资金支出合规合理，达到预期效果。
五、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
（一）绩效评价的目的
进一步推政法委机关制度化、规范化和程序化建设，转变工作作风，提高工作效率，为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强化预算支出的责任和效率提供参考依据。
（二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
按时进行资金通报，对资金使用进度进行分析，年末对资金使用进行评价并撰写评价报告。科学合理编制年度预算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实现科学理财。
六、存在的主要问题
财务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，执行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，资金使用年度预算理念有待提高。 
七、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
科学合理编制年度支出预算，建立健全财务管理机制，依法有效使用财政资金，使有效资金发挥最大效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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